关于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指导意见
【湘建保〔2012〕187号】

各市州房地产（住房保障）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规划局：
为严格工程建设基本程序，提高规划设计水平，强化建设质量和安全监管，加快推进我省保障性住房建设，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现就我省保障性住房建设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进一步加大规划编制力度
（一）完善“十二五”住房保障规划。各地房地产（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需求对象的普查，按照全省住房保障规划和年度目标任务要求，科学编制和完善本地区“十二五”住房保障规划，统筹安排年度计划任务，落实新建项目建设用地；组织开展“十二五”住房保障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调整完善2013—2015年度计划，进一步明确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土地与资金安排、项目布局、套型结构等内容。
（二）加强保障性住房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各地规划部门按照《关于将住房保障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通知》（湘建规〔2010〕334号）规定，编制好保障性住房专项规划，提出各类保障性住房的用地分布、面积、建设开发强度、人口容量规模、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规划建设要求。
（三）优化项目选址。建设项目应选择在地质条件安全可靠、环境适宜、市政基础设施基本配套及公共服务设施相对完善的区域。应充分考虑居民就业、就医、就学、出行等生活需要，同步配套建设商业、教育、医疗、文化等生活服务设施。
（四）严格项目建设规划设计标准。保障性住房规划设计应合理确定容积率、住宅建筑净密度、绿地率等规划指标，以保证良好的居住环境。住宅建筑日照标准、通风和噪声控制标准应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和省、市相关技术规定。
二、强化设计监管，确保满足入住要求
（一）保障性住房建设应遵循“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基本建设程序。集中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小区工程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应当由具备乙级及以上建筑工程设计资质企业承担。施工图设计完成后，在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审批前，需按规定办理施工图审查手续。
（二）保障性住房设计应符合国家及省现行的规范、规程及标准要求（保障性住房设计常用规范、规程、标准目录见附件1），不得随意降低设计标准。
（三）保障性住房建设应结合周边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况，合理设置垃圾转运站、公共厕所、文化活动室、药店、餐饮、超市、菜店等设施；合理利用地下空间，配套建设必要的机动车停车库和防空地下室。集中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小区内的道路、园林绿化、公共活动场地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应与住宅单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竣工验收。
（四）保障性住房建设中，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或住户入口层楼面距室外设计地面高度超过16米以上的住宅，须设置电梯，且电梯数量要与楼层数及每层住户数相适宜。
（五）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应实施基本装修（装饰装修标准见附件2），同时预留洗衣机、冰箱、空调机位，满足基本入住条件。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套内装修及套内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竣工验收。
三、进一步落实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有关要求
（一）推进保障性住房严格执行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合理采用建筑节能技术。各地要落实建筑节能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严格执行建筑节能强制性设计标准和施工规范，优先采用住房城乡建设部和我省发布的推广技术目录中的技术、材料和产品，保证建筑物的朝向、体形系数、窗墙面积比、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门窗的气密性能等符合现行强制性标准规定。保障性住房的外墙宜采用自保温等节能墙体材料，屋面宜采用有保温隔热基层的通风屋面、倒置式屋面或种植屋面。保障性住房的室内楼道等公共区域应采用节能灯具。
（二）鼓励保障性住房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各地在制定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及年度计划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按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50378—2006）、《湖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43/T004—2010）的要求进行建设。按绿色建筑标准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可组织申报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对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保障性住房，应积极支持争取财政奖励。将绿色建筑星级标准作为保障性住房工程建设各方签定合同时约定质量指标的考核标准，作为编制勘察设计文件、施工图审查、施工安装、工程监理、质量检验评定验收和使用维护管理的技术依据。自2014年开始，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中心城区的保障性住房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三）优先在保障性住房中推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在资源条件、建筑条件具备情况下，保障性住房要优先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已获批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或拟申报的地区，要加大对保障性住房运用可再生能源建设的政策和资金倾斜力度，确保一定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纳入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计划。
四、加强工程建设监管，确保施工质量安全
（一）强化各参建单位主体责任。保障性住房参建各单位要建立健全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严格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规定进行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验收，确保工程质量符合有关标准规范。建设单位要依法履行工程招投标、施工图审查备案、施工许可、合同备案、质量安全监督、竣工验收备案等法定建设程序，不得擅自变更批准的项目规模和用途，对工程质量安全依法承担全面管理责任；勘察单位要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单位要根据保障性住房特点精心设计；施工单位要制定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方案（保障性住房建设常见质量通病见附件3）和安全施工措施，强化质量控制和安全管理；监理单位要按照监理规范和规定程序履行监理职责；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要确保各项检测数据真实准确。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施工公示牌制度和永久性标牌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工程项目负责人、工程技术负责人、注册执业人员要按照各自职责，对所承担工程项目在设计使用年限内的质量负终身责任。
（二）健全质量安全监督保障体系。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要把保障性安居工程放在监督工作首位，按照安全质量标准化、监督工作规范化和监管信息化的工作要求加强监管，督促各参建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各级监督机构要委派素质高、业务精、能力强的骨干力量担当工程一线监督人员。一线监督人员应加大监督频次，确保每月到施工现场监督检查不少于两次，重点检查以下情况：1．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情况和安全文明措施费拨付及使用情况；2．施工现场使用合法施工图纸、建筑材料和建筑机械设备进场验收和检测等保证质量和安全生产基础条件情况；3．深基坑与高切坡、脚手架、支模架、建筑起重机械和施工临时用电等重大危险源的识别和监控情况；4．参建各方责任主体质量安全责任履行情况；5．工程实体质量安全状况和技术资料整理情况。特别要针对保障性住房常见质量通病重点监督，责成施工、监理单位采取严格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予以防止，一线监督人员应将检查情况如实记录并及时录入监管信息平台，各级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负责同志应定期查看信息平台，并结合施工现场情况对监督人员进行考核，适时组织基础、主体和装修阶段达标验收工作，实施再监督。
（三）加强竣工验收备案管理。保障性安居工程应按照《关于做好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工作的通知》（建质〔2009〕291号）、《湖南省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办法》（湘建建〔2006〕108号）等文件要求进行分户验收，分户验收不合格的不得进行竣工验收。各地要加强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未经竣工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一律不得投入使用；各级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发现验收过程中有违法工程质量管理规定的，应依法责令停止使用，并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建设、施工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工程质量保修规定承担保修责任。
（四）加强部门联动监管。房地产（住房保障）部门应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情况通报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及其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将监管发现的质量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及查处情况通报房地产（住房保障）部门，并联合房地产（住房保障）部门每季度开展保障性安居工程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房地产（住房保障）部门要把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纳入住房保障工作考核、约谈和问责范围，配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加强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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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保障性住房设计常用规范、规程、标准目录

1．GB 50096-2011 住宅设计规范 
2．GB 50368  住宅建筑规范
3．GB/T 7106-2008  建筑外门窗的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4．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5．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6．GB 500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7．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8．GB 50045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9．JGJ 16-200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10．JGJ 50-2005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 
11．JGJ 242-2011  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12．DB64/521-2008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13．DB64/T688-2011  成品住宅套内装修标准
14．DB64/696-2011  民用建筑外墙外保温防火技术规程

注：凡是注日期的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附件2：
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装饰装修标准
	序号
	部 件
	基本标准

	1
	门 窗
	1、入户门为乙级钢防盗门；
2、卧室、厨房为成品实木门，厕所为塑钢门；
3、窗为塑钢窗或铝合金窗。

	2
	楼 梯
	栏杆为钢质栏杆、钢扶手。

	3
	阳 台
	阳台设晒衣铁杆。

	4
	内 墙
	1、厅、卧室墙面及天棚“888”仿瓷涂料；
2、厨、厕内墙面贴瓷砖1.8米高，其余均为“888”仿瓷涂料。

	5
	外墙
	通体墙砖。

	6
	楼地面
	除厨厕地面为防滑地砖外，其余为水泥砂浆抹光，颜色地漆。

	7
	厨房及
厕所
	均设水泥壁柜，厨房设灶台、案板、水泥污水池，均贴普通白色瓷砖。

	8
	供气、供水、供电、弱电
	1、燃气管道入户，每户设置智能IC磁卡气表；
2、每户设置智能IC磁卡电表（10A），每户设2个回路，安装漏电保护器；
3、电源插座：厅3组、居室2组、厨房2组、厕所1组。
灯 具：一室一白炽灯；
4、客厅、卧室房顶设置吊扇挂钓，并在墙壁预留吊扇开关插座；
5、厕所配备节水型大便器及淋浴喷头；
6、电视、电话每户各设1个插口；
7、每户独立设置智能IC磁卡水表。


附件3：
保障性住房建设常见质量通病
	名目
	质量通病防治措施

	砌体
结构
	1．水泥、砌块等原材料和外加剂不按规范标准要求进行见证取样复检。
2．砂浆搅拌没有计量措施、不按规定留置和见证取样送检试块。干砖上墙，不按规定提前浇水湿润。
3．砌体转角处和交接处不同时砌筑，也不按规定留槎；马牙槎留置错误，砌体直槎、马牙槎和预留洞口处不按规定留置拉结筋。
4．竖向灰缝出现透明缝、瞎缝和假缝，水平灰缝超厚、平直度查，墙体表面平整度差。
5．预制梁、板安装前未找平、座浆，搁置长度不够；预制板安装时不留板缝、不吊模现浇处理，预制过梁厚度不满足规范要求。
6．施工脚手眼补砌时用干砖填塞，灰缝不饱满。厨房卫生间不按规定留置砼防水反边。

	钢筋混凝土结构
	1．钢筋、水泥等原材料，钢筋接头等试件不按规范标准要求进行见证取样复检。
2．不按规定留置混凝土标养、同养试块和见证取样送检试块。
3．混凝土梁、墙、柱跑模、涨模，外观尺寸偏差超规范要求。
4．钢筋混凝土表面蜂窝、麻面、孔洞、漏筋；混凝土墙柱烂根、夹渣。
5．钢筋混凝土楼板、梯板厚度不满足要求，现浇楼板有开裂现象；楼梯板施工缝留置不正确。
6．抗震区箍筋弯钩角度、平直段长度不满足规范要求。
7．钢筋混凝土墙柱主筋偏位，钢筋接头率不满足规范要求；剪力墙水平钢筋锚固方式错误、锚固长度不满足要求；钢筋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满足要求。




